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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5296        证券简称：神农集团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37 

 

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最近五年未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

或监管措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自上市以来严格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规范运作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及《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要求，不断完善

公司治理结构，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，规范公司运营，提高公司治理水

平，促进公司持续、健康、稳定发展。 

鉴于公司拟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，公司对最近五年被证券监

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进行自查，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

经自查，最近五年公司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。 

二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

2022 年 10 月 26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监管关

注函（云证监函[2022]300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关注函》”），指出公司现行《投

资者关系管理办法》经公司 2021 年 8 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，未及时按

照中国证监会 2022 年 5月 15日施行的《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》进

行修改；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及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时间为 2022 年 5 月

23 日，与公司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“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披露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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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个交易日内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”的规定不符；以及目前公司尚未设立投资者

联系传真，不符合《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》第九条的规定。 

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《关注函》提到的事项高度重视，深刻反思了投资者

关系管理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公司积极按照《关注函》中指出的问题进

行整改，整改情况如下： 

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

修订<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，已按

照中国证监会 2022 年 5月 15日施行的《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》对

公司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披露了第

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22-088）及修订后的《云南神农

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》，公司今后将严格按照公司《投

资者关系管理办法》规定期限召开投资者说明会，及时与投资者进行沟通、交流。

此外，公司已购买专用传真机，置备于证券部办公室，方便投资者与公司沟通联

系。 

除上述事项外，截至本公告之日，最近五年内公司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

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6月 6 日 


